
附件 B 

 

古物古蹟辦事處  

就白樓活化成為「國史教育中心悠悠館」的  

文物影響評估提出的意見  

 

 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蹟辦 )已就白樓 (三級歷史建築 )活化成為「國史教

育中心悠悠館」的項目，審議相關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所載的研究結果。古

蹟辦認為有關建議可以接受，理由如下：  

     

(a) 有關建議已採用最少干預和可予還原的原則，盡量減少工程對

白樓造成改變或干擾，以及通過適當的緩解措施，令該歷史建

築的文化價值得以保留；   

  

(b) 之前後加的擴建部分設計喧賓奪主，令人不能集中欣賞主樓，

現有的通道空間 (特別是樓梯 )亦過大。建議方案將重整擴建部分

的內部布局，務求充分利用空間並改善擴建部分的外觀，樓梯

的高度會因此縮減，外牆亦會改用較含蓄的設計使其變得低

調。新設計將更尊重主樓，並利便參觀者集中欣賞主樓，因此

有關建議可以接受；   

            

(c)  白樓過往位於小山上，在一九九零年代改建前，該處有一個植

被覆蓋的斜坡作為白樓與青山道之間的天然屏障。一九九零年

代的改建工程以坡道取代了天然屏障。項目將清拆該坡道，並

以新的植被斜坡取代；在原有位置重建正門入口的門柱，以及

參考舊通道沿線，把北面通道改建成可暢達坡道等工程，重塑

類似白樓的原有環境布局和門徑。遷移可暢達坡道，亦可在參

觀者進入該址後立刻把他們引領到具歷史價值的主樓。因此，

這些改善工程值得讚揚；  

 

(d) 主要的地面加建和改建工程，即擬議升降平台及由地下至天台

加建的室外樓梯，將會設於擴建部分西側，遠離主樓主立面，

盡量減低對歷史建築外觀的影響。新的戶外樓梯亦僅限設在擴

建部分立面的凹入角落處，不會妨礙從後門望向歷史建築的現

有視線，並以獨立結構的玻璃和金屬建造，以便把建築體積縮

至最小和加強可還原性。這些做法可以接受；  

 

(e) 新的喉轆／消防水缸及消防和花灑泵房將建於地下，盡量把地

面附屬建築物的建築體積維持最小，讓主樓與附屬建築物的主

次等級，以及獨特的 270度美景得以保留。這做法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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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擬議修復主通道原有位置的門柱及閘門、扇形樓梯的一對雕

像、門窗及鑄鐵雨水喉管、主樓內部的兩個壁爐煙囱，以及修

復主樓內部位於牆壁高處已遺失的模板木牆飾的工程。這些擬

議修復工程可回復建築物的建築價值，值得讚揚；  

 

(g) 建議已考慮到在活化再用室內空間時保存具特殊和高度重要性

的建築特色元素。主樓內對稱的空間設計、天花線及位於牆壁

高處的模板木牆飾這些可彰顯白樓建築價值的特色均會保存。

展示區及餐廳這些可讓公眾到達的地方會按主樓原有的室內布

局設置。這些安排可利便公眾欣賞主樓的內部特色，值得讚揚；

以及  

 

(h) 擬議工程開展前將為白樓進行測繪及攝影記錄，相關結果將提

交古蹟辦，以供存檔。  

 

2.   除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所制訂的緩解措施外，古蹟辦亦提出以下加強

措施，並獲項目倡議人同意執行：  

 

(a) 為確保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所建議的緩解措施得以妥善執行，國

史教育中心 (悠悠館 )有限公司須委聘文物保育顧問監察執行情

況、記錄任何改變及變動、擬備進度報告或以其他合適方式，

供古蹟辦備悉，並在適當時候採取行動，以及擬備所述的詮釋

方案和維修保養及管理手冊；   

 

(b) 如設計日後偏離文物影響評估報告的原有內容，須在施工前諮

詢古蹟辦，並取得其同意；  

 

(c)  跟進以下工程的詳細設計，在施工前諮詢古蹟辦，並取得其同

意：  

 

(i)  新構築物 (即新建的戶外逃生樓梯及升降平台 )的設計細

節，擬議的升降平台高度應盡量減低；  

 

(ii)  所有的修復工程和擴建部分外牆改動工程的設計細節、主

樓與擴建部分之間連接的細節；以及  

 

(iii)  為符合現今的要求 (包括屋宇裝備新裝置 )及現行規例而進

行的其他改善工程。  

 
古物古蹟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三月  

檔號：AMO 22-3/0 


